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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 
 

 

 

关于对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

出售暨关联交易的问询函 
 

并购重组问询函〔2023〕第 29 号 

 

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11 月 21 日，你公司披露了《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

书（草案）》（以下简称“报告书”）。我部对上述披露文件进行了

事后审查，现将意见反馈如下： 

1、报告书显示，公司拟向交易对方上海恒电实业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上海恒电”）出售所持有的中机国能电力工程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机电力”或“标的资产”）80.00%股权，交

易对方拟通过现金方式支付交易对价。截至评估基准日，中机电

力 100%股权价值评估值为-327,952.79 万元，较中机电力合并口

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价值-333,410.61万元评估增值 5,457.82

万元，增值率 1.64%。根据上述评估结果，中机电力 80%股权评

估值为-262,362.23 万元。基于该评估值，经友好协商，交易双方

确定标的资产的交易对价为人民币 1.00 元。本次交易定价与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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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结果存在较大差异。 

请你公司：（1）补充披露转让标的资产 80%股权的会计处理

及损益影响情况；（2）进一步说明交易的必要性，交易价格的公

允性。 

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、报告书显示，本次交易前，因你公司为标的公司垫付成

本费用，你公司存在对中机电力及其下属子公司的其他应收款项。 

请你公司：（1）补充披露为标的公司垫付的资金具体情况，

以及标的公司应在本次重组交割前全部归还该等款项的具体安

排；（2）结合本次交易对方上海恒电的业务开展情况、财务状况、

本次方案条款等进一步说明其出资来源和履约能力；（3）结合前

述问题说明如因股权质押和垫资未归还导致本次交易股权无法

如期交割对公司的影响，并充分提示风险。 

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、2023 年 10 月 25 日，你公司收到的《行政处罚及市场禁

入事先告知书》【处罚字〔2023〕56 号】显示，截至 2020 年 12

月 31 日，关联方对你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余额为 165,531.11

万元。 

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截至目前上述关联方对公司的非经营性

资金占用余额及明细，本次资产出售剥离债务明细，本次交易如

何解决相关非经营性资金占用。 

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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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报告书显示，截至 2021 年末、2022 年末和 2023 年 6 月

末，上市公司在建工程金额分别为 171,255.16 万元、176,689.02

万元和 180,677.91 万元。其中，报告期内在建工程金额增加主要

系你公司控股子公司玉门鑫能光热第一电力有限公司在建工程

逐步增加投入所致。而本次交易完成后，根据《上市公司备考审

阅报告》，截至 2023 年 6 月末，你公司账面存货金额为 152,573.04

万元，固定资产金额为 113,929.81 万元，在建工程金额为

164,922.84 万元。 

请你公司：（1）补充说明期末在建工程的主要内容、用途、

在建工程账面价值较高且最近两年一期变动较小的原因及合理

性，结合在建工程完工及转为固定资产的时点、应满足的条件，

说明是否存在应转固未转固或延期转固的情况；（2）补充披露上

述资产是否存在减值情形，并详细披露减值测算过程，包括测试

的主要程序、具体参数，说明减值的充分性、合理性，是否符合

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相关规定，如不符合，补充披露对报告期净利

润和期末净资产的影响。 

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前述资产是否存在减值情形，

在建工程账面价值的入账依据及准确性、转为固定资产时点的准

确性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5、报告书显示，根据《上市公司备考审阅报告》，截至 2023

年 6 月末，上市公司短期借款余额 445,996.09 万元，一年内到期

的非流动负债 84,304.76 万元，长期借款余额 31,500.00 万元，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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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合并口径资产负债率为 98.47%。上市公司 2022 年度以及 2023

年上半年备考归母净利润分别为-96,290.24 万元及 4,270.41 万元。

若上市公司无法采取有效措施降低财务费用支出及信用减值损

失风险，本次交易完成后，上市公司仍将面临持续亏损的风险。 

请你公司结合前述财务状况，说明已采取和后续拟采取的改

善公司流动性和盈利能力的措施，并充分提示风险。 

6、报告书显示，标的资产的有息负债为 76.88 亿元。 

请你公司补充披露对标的资产是否存在担保，如有，请列示

截至目前你公司对标的资产担保余额及担保期限，是否存在反担

保安排，分析说明相关主体是否具有实际履行反担保责任的能力，

反担保资产能否覆盖担保风险敞口，针对担保事项的后续安排，

并充分提示公司为其提供担保可能实际承担担保责任的风险，并

说明上述安排是否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。 

  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7、报告书显示，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立案调查，

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《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》。

公司预计未来存在因该等事项引发投资者集体诉讼的风险，从而

影响公司整体经营效益。 

请补充说明截至目前的诉讼情况，预计产生的损失，对本次

交易是否会产生实质性影响，并充分提示风险。 

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8、请你公司按照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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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准则第 26 号——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（2023 年修订）》第

七十二条的相关规定，补充披露相关主体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自

查情况，相关股票交易是否涉嫌内幕交易等违法违规情形。 

请律师和独立财务顾问进行核查并对相关股票交易是否涉

嫌内幕交易、是否对本次交易构成障碍发表明确意见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12 月 1 日前将有

关说明材料对外披露并报送我部。 

特此函告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

2023年 11月 24 日 


